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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1123-2005-8070-9020-00030-P001  

  

教育局通函第 30/2025 號  

 

分發名單：  各官立、資助（包括特殊學校）、

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中學

校長  

副本送：各組主管－備考  

「省外行──香港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」（ 2024/25）  

 

 

摘要  

 

本通函旨在邀請各中學（包括特殊學校）提名中一至中六學生及教師（包

括校長）參加上述內地交流計劃；相關資訊亦同時透過「高效資訊傳遞系統

—學校通訊模組」（「學校通訊模組」）知會學校。  

 

 

詳情  

 

2.  教育局舉辦「省外行──香港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」（ 2024/25）（下稱「交

流計劃」），目的是配合學校課程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，加深他們對

內地（包括敦煌和西安）的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，提升國

民身份認同。  

 

3.  教育局已委託承辦機構於 2025 年 2 月至 5 月籌辦 1 個廣東省以外的行

程，為期 6 天，供中一至中六學生參加。有關本交流計劃的詳情及申請細則，

請參閱附件一；有關行程的日程請參閱附件二。  

 

4.  學校應積極鼓勵以往從未參與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，讓他們在中學

階段參與最少一次獲資助的內地交流計劃。此外，由 2024 年 7 月 10 日起，

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向香港中旅證件服務有限公司申請

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》，學校應提醒合資格的

學生盡快辦理申請手續，以便他們可於內地口岸使用快捷通道通

關，並且無需填寫外國人入境卡，有利提升通關效率，詳情請參

閱有關網頁（ https://www.ctshk.com/mep/zh/nrep_notice_mep/）。  

 

5.  擬提名學生及教師參加交流計劃的學校，可由 2025 年 2 月 21 日起於承

辦機構網站下載報名表，填妥報名表後，於出發前指定限期內（詳見附件二），

傳真至承辦機構。  

 

https://www.ctshk.com/mep/zh/nrep_notice_me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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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由 2024/25 學年起，學校可通過「高效資訊傳遞系統—學校通訊模組」

（「學校通訊模組」）接收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最新資訊，包括行程、出發日

期、申請細則等；在過渡期間，本局仍會繼續就個別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發出

通函，並會按實際情況調整相關安排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7.  有關報名及行程的查詢，請與承辦機構聯絡。有關計劃的一

般查詢，請致電 2892 6517 與本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聯

絡。如欲了解更多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資訊，請瀏覽「薪火相傳」

網站（ http://www.passontorch.org.hk）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局長  

李麗萍代行  

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 

  

http://www.passontorch.org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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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「省外行──香港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」（ 2024/25）  

詳情及申請細則  

（一）  目的  

本計劃的目的是配合課程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，加深他們對

內地（包括敦煌和西安）的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，

提升國民身份認同。  

 

（二）  內容  

1.  行程為期 6 天，簡列如下，行程安排請參閱附件二。  

 

編號  行程名稱  日數  日期  

DH  

絲綢之路沿線城市―敦煌、西安

歷 史 文 化 及 藝 術 探 索 之 旅

（ 2024/25）  

6  

2025 年 2 月至 5 月  

學校可與承辦機構協商

出發日期  

2.  參加者必須出席由承辦機構為有關交流行程安排的出發前簡介

會。學校可安排參加學生及家長一同出席簡介會，以了解計劃的

行程內容及學習重點。  

3.  教師可參考行程／活動內容和學習重點，配合學校課程和學生的

學習需要，編製學習材料，以及指導學生擬訂專題研習內容、蒐集

資料和釐定學習重點。  

4.  學生須參加與計劃有關的學習活動，包括出發前簡介會、行程表

內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等。  

5.  隨團教師須參加與計劃有關的學習活動，包括出發前簡介會、行

程表內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等。在行程中，隨團教師須擔當學

習促進者，指導學生學習和了解學習重點，促進學生從多角度思

考、探究和討論，以及發展學生的協作、溝通及研習能力。回程後，

參加者亦須出席學習分享會，學校可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自行決定

分享會形式。  

 

 

（三）  語言  

現場學習及交流活動以普通話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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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 報名方法  

由 2025 年 2 月 21 日起，學校可於承辦機構網站閱覽報名程序及下載

報名表，並在擬出發日期前指定限期內把填妥的報名表傳真至承辦機

構。  

 

（五）  申請資格及名額  

1.  各官立、資助（包括特殊學校）、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

中一至中六學生及教師（包括校長）均可申請。  

2.  行程的報名人數最多為每校 44 名師生（包括 40 名學生及 4 名教

師）。學校的報名以先到先得的方法處理。  

3.  每個交流學習團可由一所或多所學校組成，成團人數最少為 33 人。

每所學校參加行程的提名人數最少為 11 人（包括 10 名學生及 1

名教師）。若學校的提名人數不足 33 人，承辦機構會嘗試安排與

其他學校合併成團。  

4.  每所學校的師生參加比例為 1：10。例如，參加學習交

流團的學生人數為 38 名，隨團教師應為 4 位。特殊學

校則參考《戶外活動指引》附錄 X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

童參加戶外活動的教職員／照顧者與學生比例》作適

切安排。（該指引的路徑：教育局網頁 www.edb.gov.hk 主頁  >  學

校行政及管理  >  一般行政  >  有關活動  >  學校活動指引）  

5.  學校應積極鼓勵以往未曾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，讓他們

在中學階段參與最少一次獲資助的內地交流計劃。  

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activities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activities/sch-activities-guideline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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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 資助細則  

1.  獲錄取的師生將可獲教育局資助團費的 70%，餘下的 30%須自行

負責 註。上述費用包括參訪活動、膳食、住宿、交通，以及基本的

團體綜合旅遊保險［詳情見（八）］等開支。  

2.  參加的學校須於行程出發前 8 星期預先取得家長的同意，並與承

辦機構核實參加師生名單。  

3. 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，學校應立即與承辦機構協商安排學生

替補。即使有學生替補，退出的學生亦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

外費用。若時間太急，未有學生替補，該名臨時退出的學生不會獲

發還已交的費用，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，該學生因

而須支付額外的退團費用。只在特殊情況下，如學生患病（須具醫

生證明書）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，教育局才會

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。  

4.  學校可為每 10 名提名學生申請 1 名全額資助。申請全額資助的學

生必須是正接受半額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，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

並同時沒有就是次活動接受其他資助。如學校需要為更多學生申

請全額資助，可於申請表中簡述原因，教育局會跟進處理。  

 

（七）  問卷調查  

參加學校須於行程結束後一個月內，填妥並交回由承辦機構代教育局

派發的問卷（每所參加學校只需遞交一份問卷），表達對交流計劃／行

程的意見和建議，供教育局作檢討之用。   

 
註

  學校可考慮使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師生餘下的 30%團費。學校安排教師履行隨團教師

[特殊學校包括相關的教職員／照顧者（如適用）]的職務，應承擔他們參加有關計劃餘下

的團費。學校須參考有關通告／指引等，以處理所涉及的撥款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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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 保險  

教育局已要求承辦機構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，保

障項目包括：  

1.  醫療保障   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300,000）  

2. 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  （包括撤離及運返）  

3.  意外保障   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300,000）  

4.  個人責任保障  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500,000）  

5.  個人財物保障  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1,000）  

6.  旅遊延誤津貼   （航班每 6 小時延誤津貼港幣 $250）  

7.  取消行程     （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）  

學校、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向承辦機構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及

承保範圍。  

上述綜合旅遊保險的承保範圍只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，學校應提醒

隨團教師及學生，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，以

應對突發事件，例如：縮短旅程、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。  

 

（九）  內地學校交流  

1.  若交流行程在內地學校假期或考試期間內進行，承辦機構可能會

以其他參訪活動代替到學校交流。  

2.  如學校有需要更改或延伸有關活動時段，以便安排探訪內地姊妹

學校，在不導致原有行程刪減的原則下，學校可與承辦機構協商。

若承辦機構答允安排，但涉及額外費用，會向學校提供報價。更改

或延伸行程所涉及的額外費用，須全數由學校自行負擔。  

 

（十）  其他  

教育局／承辦機構或會在活動進行期間進行拍攝及錄影，有關相片及

錄影片段日後亦可能於教育局相關網頁／其他活動中展示，以及轉發

予其他政府部門於不同媒體／場合作展示之用。請學校通知相關師生，

並預先取得教師、學生及其家長同意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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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「省外行──香港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」（ 2024/25）  

行程 DH：絲綢之路沿線城市―敦煌、西安歷史文化及藝術探索之旅（六天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一）  對象  

中一至中六學生  

 

（二）  學習目標  

1.  認識敦煌和西安的文化古蹟、歷史、地貌及保育，了解國家優秀的

文化傳統，從而提升文化自信，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、民

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；  

2.  親身體會敦煌莫高窟及西安兵馬俑的藝術文化氣息，以及了解當中

蘊含的歷史意義；及  

3.  認識古代絲綢之路和現今「一帶一路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 

 

（三）  與課程相關部分（舉隅）  
《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（小一至中六）》（ 2017）  

學習範疇三：文化與傳承  

• 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了解，培養對本地社會、國家及民族的歸屬感及責

任感  

• 了解世界主要社群的文化與傳承，並識別不同保育文化遺產的方式   

學習範疇四：地方與環境  

• 了解人類如何影響地方與環境及如何受地方與環境所影響  

 

《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（中四至中六）》（ 2015）  

課程宗旨  

• 欣賞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，建立民族認同感，尊重不同的文化

與承傳  

必修部分（「歷代發展」）  

甲部：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 

歷史時期：秦漢、魏晉南北朝、隋唐  

• 秦漢的統治政策  

選修部分（「歷史專題」）  

單元五：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 

佛教  

• 漢唐期間佛教傳播的特色  

 

《地理課程指引（中一至中三）》（ 2011）  

必須學習元素  

• 欣賞大自然的美態  

• 體會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  

 

《地理課程及評估指引（中四至中六）》（ 2022）  

選修部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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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目標  

• 主要自然環境的特徵和功能如何受到環境當中出現的作用和相互作

用的影響  

• 地理現象如何隨著空間和時間而出現變化  

單元一：動態的地球  

• 欣賞大自然的美態  

• 重視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  

 
《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（小一至中六）》（ 2024）  

學習目標：認識藝術的情境  

• 從自己及他人的情境，包括個人、社會、文化歷史等，認識視覺藝術

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 

學習範疇：視覺藝術評賞  

第三學習階段及第四學習階段（藝術發展）  

• 從不同角度評價藝術作品，並提出理據。例如：評價秦朝兵馬俑在藝

術、社會和宗教上的價值  

 
《公民、經濟與社會課程指引（中一至中三）》（ 2024）  

單元 3.2 國家經濟概況及世界貿易  

• 國家的經濟發展對內地居民的生活面貌的影響  

單元 3.3 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參與國際事務  

• 「一帶一路」的主要理念和重點  

• 「一帶一路」對國家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 

 

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（ 2021）  

範疇七：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 

•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，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、民族團結

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 

 

（四）  學習活動及學習重點  

 暫定日程  建議學習重點  

第一天  

上午  

由香港乘飛機往西安  

 

或  

 

香港學校集合 *，乘旅遊巴士往深圳機場，由深圳乘飛機往西安  

下午  鼓樓  認識鼓樓的歷史、建築特徵和功能  

晚上  大唐不夜城  感受當地居民的生活文化、經濟發展及其社

會面貌  

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 

第二天  

上午  

 

西安一所中學╱大學  • 了解內地和香港教育政策、學與教模式等

異同  

•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流，分享兩地文化特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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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暫定日程  建議學習重點  

下午  

 

秦 始 皇 兵 馬 俑 博 物 館 及

文化體驗活動  

認識秦朝的歷史和軍備，並了解兵馬俑與銅

車馬等的藝術文化氣息和蘊含的歷史意義，

以及當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 

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 

第三天  

上午  

 

大唐芙蓉園  • 認識中國皇家園林的建築特色和傳統文

化  

• 了解國家如何保護優秀的文化傳統，從而

提升文化自信，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

國家、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 

下午  由西安乘飛機往敦煌  

鳴沙山月牙泉  認識鳴沙山月牙泉的歷史和形成過程，了解

古代絲綢之路的自然環境，並體會古人興建

莫高窟的困難及其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 

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 

第四天  

上午  

 

• 陽關遺址  

• 陽關博物館  

認識漢唐邊塞關隘的建築和功用，並了解絲

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意義，以及親身體

會大漠的自然風光  

下午  

 

• 敦煌 石窟 文物 保護 研

究陳列中心  

• 莫高窟  

• 了解敦煌的文物保育工作  

• 認識洞窟建築和佛教文化，以及了解歷代

精湛的壁畫和彩塑藝術  

• 了解國家如何保護優秀的文化傳統，從而

提升文化自信，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

國家、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 

晚上  沙州夜市  • 認識敦煌的商業發展、當地民生經濟和牌

坊樓建築，感受敦煌不同的民俗風情和文

化  

• 培養尊重及包容不同文化的價值觀  

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 

第五天  

上午  

 

• 雅丹國家地質公園   

• 玉門關  

• 認識雅丹國家地質公園地貌的形成和演

變，了解古代絲綢之路的自然環境及其限

制，體會古人面對的困難與挑戰，以及文

物保育的重要  

• 認識漢唐邊塞關隘的建築和功用，並了解

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意義  

下午  

 

敦煌博物館  • 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，並了解敦煌的

藝術文化氣息和蘊含的歷史意義，以及當

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 

•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，從而提升文化

自信，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、民

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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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暫定日程  建議學習重點  

專題講座  • 認識古代絲綢之路和現今「一帶一路」的

角色，探討國家的經濟發展概況，以及思

考香港在國家經濟上所遇到的機遇和挑

戰  

晚上  全體分享會  •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，

並鞏固所學  

• 清楚表達個人見解，對不同的意見持尊重

和開放的態度  

第六天  

上午  

由敦煌乘飛機回香港  

 
或  

 
由敦煌乘飛機回深圳，乘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 *  

*或由學校決定一個集合／解散點（如港鐵站等）  

註：   

1.  以上日程如有變動，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。  

2.  如交流期間正值內地學校的假期或考試，或其他合理原因，以致未能安排學

校交流，將改為到訪其他類近的參訪點。  

 

（五）  團費及資助額  

每名參加者（包括教師）團費為港幣 8,530 元，參加者須繳付港幣 2,559

元（即 30%），餘款由教育局資助。  

 

（六）  承辦機構  

華暢東方文化國際交流有限公司  

 

（七）  報名方法  

學校可於承辦機構網站 http:/ /www.hcocie.hk/閱覽報名程序及下載報名

表，並在擬出發日期 8 星期前把填妥的報名表傳真至 2885 1666 辦理。  

 

（八）  聯絡人 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116 2128 或電郵 hc@hcocie.hk 與承辦機構朱小姐聯

絡。  

 

 

http://www.hcocie.hk/
mailto:hc@hcocie.hk

